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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9) 

延遲寄發通函 

茲提述華潤置地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之有關（其中包括）收

購事項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所載，一份通函（「該通函」）載有（其中包括）(i) 有關收購事項、目標集團及

發售之進一步資料；(ii)嘉林資本就收購事項提供之意見；(i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收購事項提出

之推薦建議；(iv)項目地塊（包括餘下地塊）之物業估值報告；(v)股本增加之資料；及(vi)召

開股東特別大會之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或之前根据

上市規則寄交股東。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準備及落實該通函的內容，故該通函的寄發日期預計將延遲至二零一五年一

月五日（星期一）或之前的日期。        

承董事會命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副主席 

唐勇 

 

中國，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吳向東先生、唐勇先生及俞建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閻飈先生、魏斌
先生、杜文民先生、丁潔民先生、陳鷹先生及王彥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石先生、閻
焱先生、何顯毅先生、尹錦滔先生及馬蔚華先生。 


